
 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114學年度第 1學期選課說明 

一、 學生選課說明 

1. 「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網路選課註冊時間表」請至註冊課務組網頁下載使用，如有異動事項，依教務處公告為準，各項功能請用電腦

上網操作或查詢，手機選課易有異常，請勿使用!! 

2. 導師輔導選課自 114年 6月 12日至 7月 3日止，請於指定時間內與導師完成選課輔導。 

3. 初選為 114年 6月 12日 9:00起至 7月 3日 16:00止，請務必在規定時間內完成網路登記選課，選課處理方式，不依登記之順序處

理，登記後以電腦亂數分發。 

4. 第二專長網路登記選課時間為 114年 7月 8日 9:00至 7月 9日 16:00止，請於指定時間內完成線上選課 (限有登記修讀該專長學生

可選該專長課程，僅開放第二專長課程選課。 

5. 專業課程網路即時加退選時間為 114年 8月 6日 9:00至 8月 7日 21:00，請於指定時間內完成線上加退選作業。 

6. 共通科目及第二專長課程網路即時加退選時間為 114 年 8月 19日 9:00至 8 月 20日 16:00，請於指定時間內完成線上加退選作業。 

7. 開學後加退選區分為「學系專業課程(1)(2)」及「全校所有課程(3)(4)」四階段進行網路登記選課作業，「不依登記之順序處理，登

記後以電腦亂數分發」，每階段學生可登記加選及退選共 8個科目(含體育課)，登記期間內學生可任意更換科目，以最後登記資料為

準，請於指定時間內完成登記。 

8. 開學後加退選登記、查詢、人工加選作業時間如下表，各階段結束後，由系統批次處理。選課結果將寄發電子郵件通知，請直接列

印「選課結果」表單進行人工加選。 

階段 登記時間 退選 選課結果網路查詢 
辦理系統無法處理

之人工加選 

學系專業課程

加退選(1) 

9月 8日 20:00~ 

9月 9日 16:00 

1. 科目退選請直接上網登記退課 

2. 若系統設定該科目「不處理」或「不

得退選」，請於 9/8、9/11、9/16、

9/17持開課學系(單位)簽章之「選

課結果」表單或「選課查對表」至

開課學系或註冊組辦理退選 

9月 9日 19:00起 

9月 8日 

9月 11日 

9月 16日 

9月 17日 

9:00～19:30 

學系專業課程

加退選(2) 

9月 9日 20:00~ 

9月 10日 16:00 
9月 10日 19:00起 

全校所有課程

加退選(3) 

9月 11日 20:00~ 

9月 12日 16:00 
9月 12日 19:00起 

全校所有課程

加退選(4) 

9月 12日 20:00~ 

9月 15日 16:00 
9月 15日 19:00起 

網路即時退選 
9月 16日 

9:00~24:00 
即時退選 

9. 請勿違反本系擋修相關規定，如違法選入，經查出後該課將不計學分並按校規處置！ 

10.預選表上所列示之科目均為預先選入科目，尚未經選課檢核。請注意本系擋修規定，電腦系統將於初選處理時進行檢核，不符學分

表上擋修規定的科目將被剔除！故不符檔修規定的科目，請自行於初選時退選，再加選別科！另欲修課程於預選表中未列出者，亦

請自行於初選時加選。 

11.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士班「經濟學(一)」、「機率與統計(一)」、「財務管理(一)」、「保險數學導論(一)」等課程，各開設三班，其

中一班為全英語授課(EMI)，二班為中文授課，同學請依個人意願，自行於選課系統登記，以電腦亂數分發。 

12.本系擋修科目之限制 

(1) 高等微積分 － 微積分上、下學期均及格 

(2) 機率與統計(二) － 機率與統計(一)及微積分(下)50分以上 

(3) 複利數學 － 微積分(上)50分以上 

(4) 保險數學導論(一) － 機率與統計(一)及複利數學 50分以上 

(5) 複利專題 － 複利數學及格 

(6) 保險數學導論(二) － 保險數學導論(一)及格 

(以下新增擋修科目，僅 107 學年度(含)入學新生適用) 

(7) 高等微積分(一) － 微積分上、下學期均及格 

(8) 高等微積分(二) － 微積分上、下學期均及格 

(以下新增擋修科目，自 108 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新生適用) 

(9) 高等微積分(一) － 微積分上、下學期均及格 

(10) 高等微積分(二) － 高等微積分(一)及格 

13.通識(廣博)為共同必修課程，超過學分表所規定之通識課程學分，不予認列為畢業學分，另有學分之體育及軍訓，本系均不承認為

畢業學分。 

14.選課前應於系統點選各科授課計劃表進行查閱，選課結束後應上網確認選課清單，未依時作業者，視同選課結果無誤，由同學自行

負責。 

15.他系申請開設「資訊能力」檢核認證通過課程，修讀前需檢附授課計畫書至系辦公室確認是否認列為畢業學分。 



二、 選課初選未選到的同學 

1. 選修課未選到之同學，請一律於各階段加退選開放時間，於網路上自行加退選或依登記之順序，以電腦亂數分發。 

2. 必修課未選到之同學，請於各階段加退選開放時間，於網路上自行加退選或依登記之順序，以電腦亂數分發，如無法於系統上直接

選課者，請述明理由，於各階段人工加退選時間至系辦，將視是否符合人工加退選之條件進行人工選課。 

3. 凡以人工選課方式選課的同學，進入辦公室前請先預備（一）初選選課清單（二）預計選課之課表（三）畢業學分進度表，以加快

審核速度。 

4. 同一科目有多組開課者，只要尚有組別未額滿，除非學分不足又無課可選，不得要求加開名額。 

三、 重補修生請注意 

1. 大一部份課程至雙溪校區上課，重補修一年級課程之同學，請於選課時特別注意雙溪校區與城中校區節次銜接問題。 

2. 校訂共同必修課程依入學年度不同而有不同規定，請自教務處或校務行政資訊系統下載「選課註冊作業手冊」，參閱修課說明。 

3. 本系重補修課程如下： 

(1) 重補修「微積分上四學分」之同學，請於下學期時選「城中微積分(上)」重補修班。 

(2) 重補修「微積分下四學分」之同學，請於上學期時選「城中微積分(下)」重補修班。 

(3) 重補修「線性代數上三學分」之同學，請選財精一 B「線性代數 D組」（城中校區上課）。 

(4) 重補修「機率與統計(一)」之同學，請於下學期時選「機率與統計(一)」重補修班 

(5) 重補修「機率與統計(二)」之同學，請於上學期時選「機率與統計(二)」重補修班 

(6) 重補修「保險數學導論(一)」之同學，請於下學期選「保險數學導論(一)」重補修生班。 

4. 其他課程修課說明 

(1) 107 學年度起新生入學學分表，「高等微積分必修 6 學分」，調整為「高等微積分(一)必修 3 學分」及「高等微積分(二)選修 3

學分」，106學年度(含)以前入學同學重補修「高等微積分」全學年必修 6學分者，請參本系公告之重補修相關規定。 

(2) 109學年度起，一年級上學期「計算機概論」修改為「程式設計(一)」授課內容調整為計算機概概論及 VBA，一年級下學期「程

式設計」修改為「程式設計(二)」，授課內容調整為 Python。重補修「計算機概論」者，請選「程式設計(一)」；重補修「程

式設計」者，請選「程式設計(二)」，用以列抵原大一「計算機概論」及「程式設計」。 

四、 外系(外校)課程修讀說明 

1. 畢業學分中，本系承認十六個外系選修學分，有關外系選修係指本系未開之課程! 

2. 各系均有訂定選課說明，敬請於選讀外系課程前，先行查詢該系之修讀規定或詢問各系秘書，避免不符合各學系規定而被退選，進

而影響畢業學分。 

3. 本系所開之必修課，說明如下： 

(1)會計學及經濟學可修讀本校商學院各系所開之課程列抵，唯其學分數必須高於或等於本系所開學分數。 

(2)微積分及線性代數可修讀本校數學系所開之課程列抵，唯其學分數必須高於或等於本系所開學分數。 

(3)除上述(1)(2)所列之科目外，其餘各必修課程均需修讀本系所開之課程，不得以本校他系(含學程)或外校所開之課程列抵。特

殊情形者，由列抵之必修課授課教師認定，經系主任同意，始可修讀。 

4. 本系所開之選修課，說明如下： 

(1)外系選修係指承認學生修讀本系未開設之外系所開科目，其承認之學分總數依各學年所適用之學分表上的規定。 

(2)商學院其他各系開設與本系選修課「課程名稱相同」或「課程名稱不同，但授課內容大致雷同之課程」，原則上不予認列，必要

時需檢附授課計畫書，由學系主任認定是否承認為本系選修，同學於修讀他系課程前，請務必先至學系查詢是否有承認學分。 

 



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公告 

「107 學年度課程調整對照表」及「選課、畢業學分認列說明」，敬請修課同學特別注意 

編

號 

106學年度前(含)入學 107學年度起入學 

課程異動說明 選課、畢業學分認列說明 
科目名稱 

選

別 

開課年級 

學分數 
科目名稱 

選

別 

開課年級 

學分數 

1 無 
財務工程與精算

數學概論 
必 二上/1學分 

新增內容含概數學、

統計、資訊，以及如

何運用到財務工程與

保險精算領域之綜合

性課程。 

1. 新增為本系必修學分。 

2. 106 學年度(含)之前入學同學不

承認為畢業學分。 

2 

高等微積分 必 

二年級 

全學年 

3/3學分 

高等微積分(一) 必 二上/3學分 調整授課內容，講授

未及於微積分課程講

授之內容，另講授未

來各領域所需使用之

內容。 

106 學年度(含)之前入學同學，請

自以下選項擇一方式修讀： 

1. 修課本系開設之「高等微積分」

全學年 3/3 學分之重補修班。

(備註：將視重補修同學人數決

定是否開課) 

2. 國立大學數學系、應用數學系

所開之「高等微積分」，且學分

數需大於或等於本系所開學分

數。 

3. 私立大學僅承認東吳大學、輔

仁大學、銘傳大學、淡江大學、

真理大學、東海大學、大同大

學等校數學或統計相關學系所

開之「高等微積分」，且學分數

需大於或等於本系所開學分

數。 

高等微積分(二) 選 二下/3學分 

高等微積分 

演習 
必 

二年級 

全學年 

0/0學分 

高等微積分(一)

演習 
必 

二上/0學分 

授課一小時 

1. 二上演習課調整

為一小時並改由

教師授課。 

2. 二下「高等微積分

(二)」無演習課。 



編

號 

106學年度前(含)入學 107學年度起入學 

課程異動說明 選課、畢業學分認列說明 
科目名稱 

選

別 

開課年級 

學分數 
科目名稱 

選

別 

開課年級 

學分數 

3 Java 程式設計 選 四下/3學分 Java 程式設計 選 二下/3學分 

配合後續金融科技相

關課程需使用之預備

知識，調整開課學期。 

無 

4 無 金融科技導論 必 二下/2學分 

配合學系發展，參考

系所評鑑委員建議，

新開課程。 

新增為本系必修學分。 

5 網頁程式設計 選 二下/2學分 網頁程式設計 選 三上/3學分 

配合二下新開金融科

技導論，調整開課學

期，且學分數調整為 3

學分。 

重覆修讀者，後者不承認為畢業學

分。 

 



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公告 

「109 學年度課程調整對照表」及「選課、畢業學分認列說明」，敬請修課同學特別注意 
 

編

號 

原開設課程 調整後開設課程 

課程異動說明 選課、畢業學分認列說明 
科目名稱 

選

別 

開課年級 

學分數 
科目名稱 

選

別 

開課年級 

學分數 

1 計算機概論 必 一上/3學分 程式設計(一) 必 一上/3學分 授課內容調整 

1. 109學年度起「計算機概論」停開，

新開「程式設計(一)」，授課內容調

整為計算機概論及 Excel VBA，因

與原「計算機概論」或「程式設計」

之授課內容重覆，加修者不列入畢

業學分。 

2. 重補修「計算機概論」者，請以「程

式設計(一)」列抵 

2 程式設計 必 一下/3學分 程式設計(二) 必 一下/3學分 授課內容調整 

1. 109 學年度起「程式設計」停開，

新開「程式設計(二)」，授課內容調

整為 Python。 

2. 重補修「程式設計」者，請以「程

式設計(二)」列抵 

3 金融科技導論 必 二下/2學分 金融科技導論 必 二下/3學分 調整學分數 

109 學年度起「金融科技導論」改為 3

學分，重補修 2 學分金融科技導論者，

請務必於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登記選

課，110 學年度起以「金融科技導論」3

學列抵原「金融科技導論」2 學分。 



編

號 

原開設課程 調整後開設課程 

課程異動說明 選課、畢業學分認列說明 
科目名稱 

選

別 

開課年級 

學分數 
科目名稱 

選

別 

開課年級 

學分數 

4 線性規劃 選 三上/3學分 無 無 無 課程調整 109學年度起停開 

5 作業研究 必 三下/3學分 作業研究(一) 必 三下/3學分 
調整課程名稱及

授課內容 

1. 重補修「作業研究」者，請以「作業

研究(一)」列抵 

6 無 無 無 作業研究(二) 選 四上/3學分 

調整課程名稱及

授課內容後之新

開課程 

110學年度開課 

20220624



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公告 

「112 學年度課程調整對照表」及「選課、畢業學分認列說明」，敬請修課同學特別注意 
 

編

號 

原開設課程 調整後開設課程 

課程異動說明 選課、畢業學分認列說明 
科目名稱 

選

別 

開課年級 

學分數 
科目名稱 

選

別 

開課年級 

學分數 

1 

程式設計(一) 必 一上/3學分 程式設計(一) 必 一上/3學分 

刪除輔導課 

1. 112學年度起刪除「程式設計(一)」

輔導課。 

2. 原 111 學年度(含)以前入學學生准

以現行開設之「程式設計(一)」列

抵。 

程式設計(一) 

輔導課 
必 一上/0學分 無 

2 

程式設計(二) 必 一下/3學分 程式設計(二) 必 一下/3學分 

刪除輔導課 

1. 112學年度起刪除「程式設計(二)」

輔導課。 

2. 原 111 學年度(含)以前入學學生准

以現行開設之「程式設計(二)」列

抵。 

程式設計(二) 

輔導課 
必 一下/0學分 無 

3 

作業研究(一) 必 三下/3學分 作業研究(一) 必 三下/3學分 

刪除輔導課 

1. 112學年度起刪除「作業研究(一)」

輔導課。 

2. 原 111 學年度(含)以前入學學生准

以現行開設之「作業研究(一)」列

抵。 

作業研究(一) 

輔導課 
必 三下/0學分 無 

20230912 


